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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气象监测设施建设和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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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监测设施建设管理，优化气象监测资源配置，避免低效重复建设，推进气象监测数据安全共享与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辽宁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的规划、建设、使用和资源共享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气象监测设施，是指具备气象要素（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雨量、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蒸发、云、太阳辐射、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直接采集或者间接反演功能的仪器与装备，包括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测风塔等。
　　第三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监测设施建设和资源共享工作的组织领导，依据气象双重计划财务体制，将各级应当承担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建设的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组织开展气象监测设施资源共享。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每年向市人民政府报告相关工作情况。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村、应急管理、数据等有关部门，以及水文、能源、民航、电力等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协同做好气象监测设施建设和资源共享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遵循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的原则，编制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建设标准、资金来源以及保障措施等内容，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使用市和区、县（市）财政资金建设的气象监测设施，应当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为了教学、科研、科普、风电开发等目的建设的临时性气象监测设施，可以不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
　　第六条 建设气象监测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范和规程。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编制并动态更新相关标准、规范和规程的文件目录，推动实现气象监测数据的格式统一或者兼容。
　　第七条 气象监测设施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有关规定进行气象计量检定。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的气象监测设施从事气象监测活动。
　　第八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其他从事气象监测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汇交所获得的气象监测数据，并动态更新变动情况。
　　第九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健全气象监测数据共享机制，依托本市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充分汇聚和整合气象监测数据资源，推动实现跨部门、跨行业的气象监测数据交换与共享。
　　通过共享机制获得气象监测数据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当有效保护、合法利用气象监测数据，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持续安全。
　　第十条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气象监测数据的行业应用与学术交流，共同提升防灾减灾和行业服务能力。
　　鼓励有关组织和个人深入挖掘气象监测数据要素价值，开发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产品，拓展其在交通、农业、生态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高价值气象监测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十一条 涉外气象监测设施的设立和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市和区、县（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外气象监测活动和资料的管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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